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天津圣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方正承销保荐”或“主办券商”）

作为天津圣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

过持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 涉 及 重 大 未 决 诉 讼 仲 裁    □ 停 产 、 破 产 清 算 等 经 营 风 险        

□重大债务违约等财务风险          □重大亏损、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险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其他  

 

（二） 风险事项情况 

主 办 券 商 通 过 日 常 持 续 督 导 、 查 询 企 查 查 、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 http://wenshu.court.gov.cn/ ） 、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http://zxgk.court.gov.cn/）等途径，发现公司存在新增的风险事项，具体

情况如下： 

1、公司涉及诉讼、银行账户被冻结且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法定代表人张惠军被下达限制消费令等 

根据江苏省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20）苏 0492 执 591-596、

702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所述，“申请执行人沈菁漾、张岚、王亮、吴丽丽、

熊炜、杨冠男、卢钦与被执行人天津圣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被执行第三人吴顺

禧、张惠军劳动争议纠纷七案。常州市武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常



武劳人仲案字[2020]第 508、509、510、511、512、513、514号等仲裁调解书已

经发生法律效力，依该调解书：天津圣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归还上述沈菁漾、张

岚、王亮、吴丽丽、熊炜、杨冠男、卢钦工资欠款共计 316014.74元，被执行第

三人吴顺禧、张惠军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 2020年 7月 15日立案受

理。 

本案在执行过程中，于 2020年 7月 21 日以邮寄方式依法向被执行人天津圣

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送达了执行通知书、申报财产令等执行文书，期限届满后被

执行人未自觉申报财产状况，至今未实际履行义务。 

本院分别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2020 年 11 月 20 日通过总对总查控系统对

被执行人天津圣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被执行第三人吴顺禧、张惠军名下的证券、

工商信息、银行存款、互联网银行存款、房产、车辆等财产进行了全面查询。冻

结了被执行人天津圣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名下银行账户，因余额不足，暂无法处

置，查封了被执行第三人吴顺禧名下位于北辰区房产，因我院为轮候查封，暂无

法处置，此外，未发现被执行人名下可供执行财产，本案暂未执行到任何财产。 

执行过程中，本院于 2020年 11月 20日作出 591-596、702号限制消费令，

限制被执行人天津圣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

必需的消费行为。 

……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

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终结常州市武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常武劳人仲案字[2020]

第 508、509、510、511、512、513、514号等仲裁调解书的本次执行程序。 

待今后发现被执行人其他可供执行财产后，申请执行人可向本院申请恢复执

行。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 

根据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20)苏 0492执 591-596、702号《限

制消费令》所述，“……因你单位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给付义务,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和《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条的



规定，对你单位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你单位及你单位法定代表人张惠军不得

实施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

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

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

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

（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

险理财产品；（九）乘坐 G 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

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2、公司实际控制人吴顺禧涉及诉讼且被列入被执行人 

原告江苏省医药有限公司与被告牧希农（天津）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吴顺禧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根据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20）苏 0102

民初 956 号《民事判决书》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

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

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江苏省医药有限公司与被告牧希农（天津）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于 2020 年 2月 4日签订的《医用物资采购协议》解除。 

二、被告牧希农（天津）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

还原告江苏省医药有限公司 445 万元及相应违约金（2020 年 2 月 16 日至 2020

年 3 月 10 日的违约金以 475 万元为基数，2020 年 3 月 11 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的违约金以 445万元为基数，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的 1.3倍计算）。 

三、被告吴顺禧对被告牧希农（天津）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 

四、驳回原告江苏省医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公司实际控制人吴顺禧因涉及前述诉讼案件，被列入被执行人，具体情况如

下： 

被执行人姓名/名称：吴顺禧 

身份证号码：1201051979****6024 

性别：女性 



执行法院：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立案时间：2020年10月10日 

案号：(2020)苏0102执4071号 

执行标的：4450000 

3、信息披露违规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虽经主办券商多次督促，公司尚未就上述重大事项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构成信息披露违规。 

 

二、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涉及诉讼且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张惠军被下

达限制消费令，公司实际控制人吴顺禧涉及诉讼且被列入被执行人将可能影响公

司的业务开展，对公司声誉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涉及诸多诉讼，若败诉，执行上述判决将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情况。公

司如不能如期执行判决，将严重影响公司形象，将对各项业务正常开展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公司未能按照相关规定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构成信息披露违规，可能存在

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采取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的风

险。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督促公司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将持续关注公司

上述风险事项的进展以及公司的经营情况。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请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慎重做出投资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江苏省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20）苏 0492 执 591-596、

702号之二《执行裁定书》 

（二）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20)苏 0492执 591-596、702号《限

制消费令》 

（三）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20）苏 0102民初 956号《民

事判决书》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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